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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及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异议情况：郑州三晖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已经连续 11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确保公司

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同时也为了更好的适应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需要，

公司拟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或“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立信进行了事前沟通，立信知悉本次变更事项

并确认无异议。公司对立信前期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4、2022年度立信对公司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

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2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首席合伙人：陆士敏 

2022 年度末合伙人数量：59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319 人、签署过证券服



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50 人以上 

2022 年收入总额（经审计）：54,763.86 万元、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

44,075.25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17,476.38 万元 

2022 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75 家 

2022 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行业序号 行业门类 行业大类 

C39 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8 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6 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C35 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 

C29 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22 年上市公司审计收费：9,370.80 万元 

2022 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购买职业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0 万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1）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因雅博科技虚假陈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雅博科技的偿付义务在 3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尚未实际承担连带责任。 

2）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因圣莱达虚假陈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需与圣莱达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涉及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赔偿已履行完毕。 

3）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因富控互动虚假陈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有 3 名原告起诉富控

互动及相关人员时连带起诉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因尤夫股份虚假陈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有 1 名原告起诉尤夫股份

及相关人员时连带起诉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诚信记录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受到行政处罚 1次、行政监管

措施 9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2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次（涉及 2人）和行政监管措施 17次（涉及 24 人），

未有从业人员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二）项目组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王颋麟，2009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04 年开始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近三年签署 3 家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璐，2018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 年开始从事审计工

作、2021 年开始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

公司审计报告 1 份。 

质量控制复核人: 戴光宏，2002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07 年开始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近三年复

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近三个完 

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

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定价原则：审计收费主要基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专业服务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所需专业人员的水平和经验、各级别专业人员提供服务所需的时间，

以及提供专业服务所需承担的责任等因素综合确定。预计 2023 年度向拟聘任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支付财务报告和内控审计费用共计人民币 43.5 万元。 

审计收费同比变化情况： 

 2022年度 2023年度 增减（%） 

收费金额（人民币万元） 38.00 43.5 15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1、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立信已经连续 11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此期间立信坚持独立审计原则，

勤勉尽责，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责任，从专业角

度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立信前期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2022 年度，立信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

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2、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会〔2023〕4 号文）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综合考虑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变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充分沟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事项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其他

相关要求，做好沟通与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

者保护能力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满足为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独立性及投资者保护能力，同意向

董事会提议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 2023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对该事

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

护能力等方面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满足公司 2023 年度审计

工作的要求。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理由恰当，符合公司发展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 2023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核，我们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具备多年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聘任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 年 12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审核，董事会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

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经验，具备为公司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的能力，能够满

足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要求。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董事会同意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7日 


